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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南京市政府预算草案说明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全市债务情况 

1、2023 年全市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按照预算

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

〔2014〕43 号）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

理，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加

上当年新增债务限额（或减去当年调减债务限额）。 

2022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市政府债务限额 3299.7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236.2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2063.5

亿元）。2023 年，省财政厅核定我市增量债务限额 163.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35.9 亿元，专项债务 127.8 亿元）；

省按国务院要求收回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统一使用，调

减我市政府债务限额 205.3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17.1

亿元，专项债务 88.2 亿元）。截至 2023 年末，全市政府债

务限额为 3258.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155 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2103.1 亿元）。截至 2023 年底，我市政府债

务余额为 3070.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1117.6 亿元，

专项债务余额 1952.4 亿元），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限额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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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 年全市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2023 年，

全市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45.9 亿元（其中：安排一般

公共预算资金偿还 9.8 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136.1 亿元），

付息支出 37.5 亿元，发行费用支出 0.2 亿元；专项债务还

本支出 286.2 亿元（其中：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偿还

72.1 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214.1 亿元），付息支出 67.8

亿元、发行费用支出 0.3 亿元。 

3、2023 年全市政府债券发行情况。2023 年，我市发

行政府债券 513.9 亿元。具体为：新增债券 138.2 亿元（其

中：一般债券 25.7 亿元，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40.2 亿元、乡

村振兴专项债券 4.9 亿元、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 28.2 亿元、

普通专项债券 39.2），用于偿还存量债务的增量再融资债券

25.5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0.2 亿元、专项债券 15.3 亿元），

用于偿还到期债务的再融资债券 288.1 亿元（其中：一般

债券 136.1 亿元、专项债券 214.1 亿元）。 

（二）市本级债务情况 

1、2023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2022 年，

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为 1271.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513.3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758.4 亿元）。2023 年，市本级

新增债务限额 45.4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6.0 亿元，专项

债务 39.4 亿元）；参照省财政厅收回我市债务限额规则，

调减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 88.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48.6



3 
 

亿元，专项债务 39.4 亿元）。截至 2023 年底，市本级政府

债务限额为 1229.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470.7 亿元，

专项债务限额 758.4 亿元）。截至 2023 年底，市本级政府

债务余额为 1173.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456.6 亿元，

专项债务余额717.1亿元），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限额以内。 

2、2023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2023

年，市本级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50.4 亿元（其中：安排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偿还 3.1 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47.3 亿

元），付息支出 15.1 亿元，发行费用支出 0.1 亿元；专项债

务还本支出 116.1 亿元（其中：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

偿还 6.7 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109.4 亿元），付息支出 25.7

亿元，发行费用支出 0.1 亿元。 

3、2023 年市本级政府债券发行情况。2023 年，市本

级发行政府债券 200.8 亿元。具体为：新增债券 44.1 亿元

（其中：一般债券 6.0 亿元，城镇建设专项债券 3.9 亿元、

普通专项债券 34.2 亿元），再融资债券 156.7 亿元（其中：

一般债券 47.3 亿元、专项债券 109.4 亿元）。 

（三）2024 年全市政府债务纳入年初预算情况 

1、收入预算。2024 年，省财政厅提前下达我市新增

一般债务限额 16.6 亿元。后续省财政厅正常下达 2024 年

度政府债务限额后，纳入年度中期预算调整方案。 

2、支出预算。2024 年，全市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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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 亿元（其中：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偿还 5.6 亿元，

发行再融资债券 64.3 亿元），付息支出 39.1 亿元；全市政

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40.9 亿元（其中：安排政府性基金

预算资金偿还 34.0 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206.9 亿元），付

息支出 69.9 亿元。 

（四）2024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纳入年初预算情况 

1、收入预算。2024 年，市本级获提前批次新增一般

债务限额 5 亿元。后续省财政厅正常下达 2024 年度政府债

务限额后，纳入年度中期预算调整方案。 

2、支出预算。2024 年，市本级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

出 18.3 亿元（其中：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偿还 1.3 亿元，

发行再融资债券 17 亿元），付息支出 16.5 亿元；专项债务

还本支出 38.1 亿元（其中：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资金偿还

10.0 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 28.1 亿元），付息支出 26.2 亿

元。 

二、 转移支付说明 

2023 年，省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269.22

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206.66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62.56 亿元。市对区转移支付补助 384.8 亿元（含中央、省

补助资金），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273.75 亿元，专项转

移支付 111.05 亿元。以上数字为快报数，待省与我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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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区办理结算后，数字仍将发生变化，我们将在 2023 年

全市和市级决算中予以反映。 

2024 年市级预算草案中，市对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

付补助 91.55 亿元（不含中央、省补助资金）。其中：一般

性转移支付 62.26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 29.29 亿元。 

三、 “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是指市级部门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

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

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

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

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

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

宾接待）支出。2024 年市本级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

总额为 2.24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7%。其中，因公出

国（境）费预算安排 0.3 亿元，与上年预算数持平; 公务

用车购置预算安排 0.41 亿元，与上年持平；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预算安排 1.3 亿元，与上年持平。公务接待费预算

安排 0.24 亿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4.1%。“三公”经费预算

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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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经费支出。 

另外，会议费安排 0.53 亿元，比上年减少 5.4%；培

训费安排 1.13 亿元，比上年预算减少 4.3%。会议费和培

训费减少的原因是严控运行成本，从严从紧编制会议费培

训费，持之以恒过“紧日子”。 

（二）机关运行经费是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

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

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

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

费以及其他费用。按此口径，2024 年市级机关运行经费预

算安排 11.00 亿元，与去年基本持平。 

四、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2023 年绩效管理情况 

2023 年，市财政局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和市委市政

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各项决策部署，纵深推进预

算绩效管理各项工作，持之以恒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沿

着专业化、精细化的路径探索前进，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走稳、走深、走实、走在前列。在 2022 年全省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情况考核中，我市蝉联全省第一。 

1、以筑牢根基为本，持续完善绩效管理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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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度建设为重要抓手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发挥

好制度管根本、固基础、利长远的重要作用。 

一是制定出台《南京市市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部署要求，总结我市

“三年行动计划”以来的经验和成效，规范我市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的基本原则、职责分工和主要内容，督促预算部

门进一步牢固树立绩效理念、落实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

形成我市预算绩效管理 “1+n”制度体系。 

二是开展“绩效运行监控规范化”调查研究。通过深

入实际、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推动绩效运行监控实

现操作流程、工作重点、工作底稿、评价报告“四个规范

化”，为后续完善我市预算绩效管理相关制度提供参考借

鉴。 

三是多措并举抓好现行制度的有效落实。在对预算部

门的培训中，对现行制度进行深入细致的解读；编制全年

工作流程图，提醒预算部门按现行制度要求及时有效做好

各项工作；在各项工作开展过程中，持续跟进为预算部门

提供政策咨询和技术支持。 

2、以全程融合为核，推动实现预算绩效一体化 

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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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以预算管理模式变革推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预算编制环节突出绩效导向。与 2024 年度预算编

制同步，开展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继续实现全

市全覆盖，确保每一个政策和项目设立均有科学的事前绩

效评估支撑，每一个预算安排均有明确的绩效目标指引。

共编制 336 个特定目标类项目、2375 个运转类其他项目、

400 个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二是预算执行环节加强绩效监控。与 2023 年度预算执

行同步，开展部门绩效自监控，继续实现全市全覆盖。市

财政局选取失能人员照护保险等 5 个专项资金开展财政重

点绩效监控。 

三是决算环节全面开展绩效评价。在 2022 年度预算执

行结束后，开展部门绩效自评价，继续实现全市全覆盖。

市财政局选取建筑产业现代化等 9 个专项资金、市仲裁委

等 4 个部门整体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与市人大财经委

联合对科创载体专项资金开展人大重点绩效评价。 

3、以提质增效为魂，推动绩效管理质量再上台阶 

自我加压，高标严管，精益求精引领绩效管理质量提

升。 

一是高标准、严要求实施财政重点评价。通过框架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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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采购方式选用第三方机构，将《绩效评价操作指南》纳

入对第三方机构的培训内容，规范第三方机构的评价行为，

实现财政重点评价按流程、依标准开展，形成可靠、可信、

可用的评价结果。 

二是连续第三年开展部门绩效自评价报告质量检查。

重点检查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报告内容的规范性、整体逻

辑的合理性、评价结论的真实性等，继续实现检查全覆盖。

全部检查结果平均分为 90.17 分，优良率为 97.3%，三年

以来部门绩效自评价报告质量有了持续较大提升。 

三是持续开展对预算部门绩效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选取市仲裁委等 3 个预算部门，重点检查绩效管理制度建

设、工作开展情况、分行业指标体系建设、财政重点评价

发现问题整改情况等，督促预算部门提高绩效管理工作质

量。 

四是坚持用户思维，开展业务培训。组织召开全市财

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会议，回顾总结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提出下一阶段纵深推进预算绩效管

理工作的要求；开展点面结合、多形式、多场次的预算绩

效管理业务培训，如向市级相关预算部门（单位）讲授政

务信息化项目、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的全过程预算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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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管理，举办第三方机构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培训班，为乡

镇财政所录制预算绩效管理讲座视频等，帮助区级财政部

门、市级预算部门（单位）和第三方机构进一步牢固树立

绩效理念、增强绩效责任意识、提高从事绩效相关工作的

能力水平。 

4、以激励约束为要，做好结果应用“下半篇文章”  

严格落实结果应用各项措施，将绩效管理结果作为预

算安排、政策优化、管理改进、考核奖励的重要依据，发

挥绩效管理重要作用。 

一是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将工业和信息化等 10 个特定

目标类项目、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等 5 个预算部门的

绩效目标与预算草案同步报市人大会议审议，将 BIM/CIM

信息平台建设等 10 个专项资金、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等 4

个预算部门的绩效自评价报告与决算草案同步报市人大常

委会审议，根据审议意见督促指导预算部门整改。 

二是加强与预算挂钩。在预算安排上着力做到“有效

安排、低效压减、无效取消”。在 2023 年度预算执行中，

停止拨付专项资金 9 项，涉及金额 1.74 亿元，在 2024 年

度预算编制中，调整专项资金 13 项，涉及金额 4.65 亿元。 

三是加强反馈与整改。及时将绩效管理结果反馈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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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督促指导预算部门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以优化政

策、改进管理，提高政策项目实施效果和部门履职效能。

2023 年，向预算部门反馈财政重点评价和重点监控发现的

涉及政策项目管理、部门核心业务管理、行业管理等方面

问题 72 个，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建议 69 条，督促预算部

门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 81 条。 

四是加强向政府报告。继续将部分重点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自评价报告质量检查结果和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情况向

市政府报告，以市政府之力督促预算部门对绩效高度重视。 

五是加强考核。继续做好对区级财政部门、市级预算

部门的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考核，并纳入市对区、市级机关

服务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体系。 

六是加强向社会公开。继续督促指导预算部门将绩效

目标和绩效自评价结果在江苏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以及

部门门户网站上公开，涉及 2023 年度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

目标 222 项、部门整体绩效目标 364 项、2022 年度特定目

标类项目绩效自评表 234项、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报告 357

项，除涉密等特殊原因外，继续实现公开全覆盖。 

（二）2024 年绩效管理工作思路 

2024 年，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总体思路是：深入贯



12 
 

彻落实中央和省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以

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南京市市级预算绩效

管理办法》为遵循，聚焦发力、纵深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

革，推动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持续走在前、做示范。 

1、重站位，提升财政重点评价的高度 

选取市委市政府重点关注的、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

生活紧密相关的政策项目，针对提高政策项目实施效果和

部门单位履职效能提出建议，践行“以政领财、以财辅政”

的理念，当好市委市政府决策的参谋助手。 

2、抓质量，提高绩效管理工作的精度 

严格执行各项日常审核和专项检查，做精做深财政重

点评价，为结果应用环节提供可靠、可信、可用的绩效管

理结果，保障绩效管理的精准性、权威性。 

3、求效果，增强绩效管理结果应用的硬度 

将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实现“强

关联”“硬约束”；对反馈预算部门的问题，狠抓整改落实，

确保问题有整改、建议有采纳、政策有优化、管理有改进。 

4、强研究，延展绩效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 

紧跟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密切关注绩效

管理前沿课题，积极开展理论探究和实践调研，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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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和技术支持体系，着力实现各类资金各类业务绩效管

理规范化。 

5、促协同，增进对区级财政部门、市级预算部门绩效

管理的督促指导力度 

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加强培训和考核，切实提高区级

财政部门、市级预算部门的绩效意识和工作能力水平，充

分激发区级财政部门、市级预算部门的履职尽责、干事创

业积极性。 

五、其他说明 

本草案中的 2023 年执行数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的快报数。待办理上下级财政结算后，上述执行数可能发

生变化，我们将在 2023 年全市和市级决算中予以反映，并

按规定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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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年江北新区预算草案的说明 

 

按照《预算法》要求，南京江北新区全口径预算编制

情况说明如下：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 2022年新区政府债务情况 

1．2022 年新区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2022 年新区债

务限额 36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12.2 亿元，专项

债务限额 252.8 亿元。截至 2022 年底，新区地方政府债

务余额预计执行数为 339.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03.1

亿元，专项债务 236.6 亿元。 

2．2022 年新区债券还本付息支出情况。2022 年，新

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本支出 0.8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支

出 3.65 亿元，新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本支出 7.4 亿元，

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8.02 亿元。 

3．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2022 年，新区债券 42.3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25.2 亿元（一般债券 3.3 亿元、城

乡建设专项债券 21.9 亿元），再融资债券 17.1 亿元。 

（二） 2023年新区政府债务纳入年初预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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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入预算。纳入年初预算的新区地方政府一般债

务收入 0 亿元，专项债务收入 0 亿元。 

2．支出预算。2023 年，新区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

支出 14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3.51 亿元；新区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27.6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8.12

亿元。 

二、转移支付说明 

2022 年，市对江北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48.11 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38.11 亿元，专项转移

支付 10 亿元。 

2023 年，市对江北新区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36.16 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36.16 亿元。 

江北新区无对下转移支付。 

三、“三公”经费、机关运行经费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落实“过紧日”子思想，考虑到增人增资及新增预算单

位，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 4658 万元，比

上年预算减少 24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预算安排

1000 万元，与去年持平；公务用车购置预算安排 1120 万

元，增加 8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安排 18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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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减少 84 万元；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 688 万元，减少

20 万元。“三公”经费预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贯彻落实

过“紧日子”的要求，严控支出。 

（二）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说明 

按照“严格控制”要求，2023 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57197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减少 776 万元，主要原因是公

用经费定额压减。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 

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

2023 年新区在初步构建“三全”体系的基础上继续深化预

算绩效管理，充分利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推进绩效管理。 

项目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组织预算单位将项目支出全

面纳入预算绩效管理，坚持全面推进、突出重点，将预算

绩效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 

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组织预算单位将单位部

门整体预算全面纳入绩效管理，以部门中长期发展规划为

目标，以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为依据，以部门预算支出、

部门项目支出为主线，衡量部门履职情况和履职效果，推

动提高部门整体绩效水平。 

五、其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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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案中的 2023 年执行数为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的快报数。待办理上下级财政结算后，上述执行数可能发

生变化，我们将在 2023 年江北新区决算中予以反映，并按

规定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